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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雲林縣斗六市「雲林科技

工業區大北勢區細部計畫第五次變更計畫」第1次專

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年10月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整 

地點：本部營建署6樓6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陳委員彥仲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林煥軒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本次申請變更公共設施用地（電信設施用地）為產

業用地（一），雖經申請人（經濟部工業局）於簡報資

料中補充，本園區相關電信服務已由斗六中央機房取

代，該土地所有權人中華電信公司亦無使用計畫，致用

地現況仍為閒置（第 9 頁），且大北勢區內公告可出租

售之產業用地（一）已全數出租售完畢，並參考經濟部

工業局於 101 年之調查，計有 38 家廠商提出設廠用地

之需求，其需求面積遠大於目前可提供之用地面積，顯

示雲林縣斗六市工業用地市場需求強烈（第 5 頁），惟

仍請補充大北勢區歷次變更對照表，說明產業用地及公

共設施用地變動情形，以進一步確認變更之合理性。另

部分電信設施用地變更為 500 平方公尺停車場部分，其

推算過程不應僅就新增需求劃設，應考量現有停車場總

面積是否即足以應付新增需求，如尚足應付，建議可免

新設停車場；又本案之引進人口及停車需求之計算其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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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標準並不一致，易導致計算結果有誤差，請申請人查

明修正。 

二、本次將公共設施用地（電信設施用地）變更為產業用地

（一），因本案原開發計畫之土地係台糖公司土地，前

經申請人（經濟部工業局）採徵收方式取得並專案讓售

予中華電信公司，倘變更後逕由中華電信公司將產業用

地出租或設定地上權，究有無符合原徵收目的及取得收

益等問題，請依本部地政司意見，補充說明本案是否已

依原徵收計畫完成使用，必要時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；至

於由中華電信公司逕為處分收益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

定乙事，雖經申請人說明係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4 條第 3

項、產業園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第 9 條等規定辦理，惟

上開規定皆屬產業園區得申請用地變更之法源依據，得

否由中華電信公司逕為處分收益等法源依據，仍請申請

人具體補充相關法令規定或文件。 

三、本案雲林縣政府之查核意見中，有關科 1 段 35 地號現

況作停車場使用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經經濟部

工業局代表說明以 104 年 8 月 31 日工地字第

10400757660 號函復雲林縣政府表示，該土地係中華電

信提供廠商建廠時臨時停車使用，尚屬空地臨時使用，

未違反「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使用規範」之規定，惟

本案係前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許可，其土地使用

應依核准之計畫進行管制，故該地號現況作停車場使用

是否符合原計畫之土地使用相關內容規定，請作業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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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函雲林縣政府本權責查處，如經查明有違反區域計畫

法第 21 條規定者，應依法處罰之，並請申請人於下次

會議前將雲林縣政府查處結果納入計畫書。 

四、有關本次變更計畫後之電力、電信、垃圾及自來水等使

用量，是否仍符合原開發計畫之用量額度，請依據本次

變更引進產業類別所衍生之不同需求進行推估，並可參

酌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中業經確認之產業類別

作為推估依據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六個月內送本部營

建署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 

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參、散會（下午 15 時 5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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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

◎委員 1 

本案交通衝擊評估中，變更後服務水準還是只有 D 級以

上，為什麼會這麼低？ 

 

◎委員 2 

產業用地（一）與產業用地（二）有何差別？本案為何

不是變更為產業用地（二）？ 

 

◎委員 3 

電信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，以後是否還有可能需要

用到電信設施？是否保留設施用地作為未來其他可能設施

之用地會比較有幫助？ 

 

◎委員 4 

一、科 1 段 6 地號變更為產業用地後，其上之既有建物如何

處理？ 

二、科 1 段 35 地號變更為產業用地（一）及停車場用地，

其中停車場用地只有 500 平方公尺，推算過程不應僅就

新增需求劃設，應考量現有停車場總面積是否即足以應

付新增需求，如果足以應付就不用再劃停車場用地；另

新增需求之數據計算過程有進位上的問題，譬如新增小

客車旅次數 53（輛/日）乘以平均尖峰停車係數 0.8 應

該取 43（輛/日）；新增人口 176 人則取 180 人計算，

進位標準有不一致的情形，精確度會有誤差。 

三、變更後的規劃用途（簡報第 8 頁）所稱的「本公司」指

的是中華電信公司？是由該公司依然保留產業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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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的產權嗎？ 

◎委員 3 

一、剛剛提到本案用地變更會提供回饋，回饋是繳交代金還

是土地捐贈？ 

二、停車場係供公眾使用？權屬歸誰？ 

三、原計畫範圍內中華電信公司所有以外的產業用地是出租

或出售？如變更為產業用地如何保證中華電信公司不

會將之出售？ 

 

◎委員 2 

本案原為台糖土地，徵收後透過價購取得，指定作為公

共設施用地，現在如果變成有收益的，會不會違反土地徵收

原意，是否可依據法令加以解釋？ 

 

◎本部地政司 

請申請人釐清本案徵收係欲作工業用地使用，土地上之

設施有沒有依原徵收用途使用過？感覺其中一個地號上

有，另一地號不確定，如果有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，本司無

意見。  

 

◎委員 3 

如果沒有依原來徵收目的使用，是不是應該還給原徵收

單位而不應變更？ 

 

◎作業單位 

有些產權問題想請教工業局，產業創新條例規定，如果

作產業用地，應該經過標售的程序才能出售給廠商，但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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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設施用地當初是指定賣給中華電信公司，現土地沒有需

求之後，是不是應該產權先回到工業局手上，變更為產業用

地後再行標售或依其他程序處理，而非由中華電信直接變更

後出租出售取得利益，不知產業創新條例針對此情形是否有

相關規定？因為此處舉的都只是土地使用變更的法源，有關

土地權利的部分是否有相關規定？ 

 

◎委員 1  

工業局沒有回應主席及張簡任技正有關產業創新條例

有無相關規定，如果對產業創新條例規定不清楚就說不清

楚，之後再補充。 

 

◎委員 4 

一、依簡報第 15 頁所載，本案「並依經濟部 103 年 5 月 23

日經授工字第 10320412140 號函通知檢具細部計畫變

更及環境影響差異分析送經濟部轉送各法規主管機關

審查」不知各法規主管機關審查結論為何？同意或不同

意？ 

二、工業局代表提及本計畫範圍內有辦理過其他用地變更，

係由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，則這些變更案是由

各該公共設施主管機關申請還是由工業局申請？ 

 

◎委員 5 

本案係當初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辦理之土地徵收，工

業局開發工業區的時候應是整片徵收，再視需要去規劃那裡

要作為公共設施用地，那裡要作為產業用地，如果公共設施

不用是否要回歸原地主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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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2 

本案專案讓售後的土地，如果不用似乎應該還給工業局

做通盤考量，而不是有權去變更再作其他收益使用。 

 

◎作業單位 

科 1 段 35 地號是電信用地，經工業局 104 年 8 月 31

日函復雲林縣本地號因屬空地，可作為臨時使用，惟本案係

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核准取得開發許可，其土地使用管制

應回歸內政部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，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

則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，許可後之開發計畫內容，係作為後

續土地開發建築與使用管制之依據，除非開發計畫內容內有

載明，將來還沒開發前可依工業園區使用規範作臨時作空地

使用，否則現況做停車場恐怕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因

本案查處權責屬雲林縣政府，作業單位會將相關法規載明並

作成紀錄，請雲林縣政府查明，如有違反區域計畫法第 21

條，應依法裁處。 

 

◎作業單位 

有關本次變更計畫後之電力、電信、自來水等使用量部

分，本案大北勢區有沒有規定引進產業類別？之前雲林科技

工業竹圍子區的產業用地變更有根據引進產業類別推估衍

生之用水、用電、交通量及公設服務水準等等，而這裡是屬

於比較籠統性的推估，如果大北勢區有規定引進產業類別，

應根據類別特性去推估需求。 

 

◎委員 1 

本案在 104 年 7 月 29 日已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，環評

之報告書中應有引進產業類別及其各項需求量之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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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5 

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4 條第 1 項，中央主管機關可變更

規劃產業園區之用地，所以今天由中央主管機關－工業局提

出變更；另同條例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，變更後公共設施用

地面積不得低於園區土地之 20%，所以我在想應該是如何規

劃的問題，如果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導致公共設施

用地減少，但只要不低於 20%，那都是如何規劃的問題，不

會涉及土地賣回原地主的問題。我認同經濟部工業局的說

法，也就是說，區內是徵收，用地是規劃，整個都徵收後就

跟原地主沒關係了。 

 

◎委員 1 

一、其實只要經濟部工業局背書，確認本案程序的法令依

據，便沒有問題。 

二、本案既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，當初審查過的用水、用電

排廢垃圾等之推估量都是有所本，所以可依循確認。 

 

◎委員 2 

一、如果把區域計畫委員會的權責拉回使用分區變更，有關

產業創新條例與土地徵收條例執行上的衝突，應屬工業

局的問題，剛才地政司代表所言，依徵收目的使用了一

段時間後，因沒有使用需求而希望變更，或是根本沒有

使用就要變更，是兩種情形有其差異，我不確定剛才委

員問的是不是這個意思，不過經釐清非本部區域計畫委

員會權責，是執行上讓售標售問題。 

二、本案為第五次變更，我們在談公共設施用地變更時有一

個原則，在整體開發計畫中思考必要性及需求，所以檢

討的時候應該優先檢討變為其他公共設施使用，建議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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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把歷次變更的資料統整，不要僅以單一變更個案處

理，亦即把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產業用地或產業用地變

為公共設施用地的案件統整，可以比較清楚其中的合理

性。 














